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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cb.com）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A股股票简称 建设银行 A股股票代码 601939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建设银行 H股股票代码 939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彩虹 徐漫霞

电话 86-10-66215533

传真 86-10-66218888

电子信箱 ir@ccb.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

资产总额 14, 859, 214 13, 972, 828 6.34

客户贷款和垫款净额 7, 882, 071 7, 309, 879 7.83

负债总额

1

13, 858, 703 13, 023, 283 6.41

客户存款 12, 149, 438 11, 343, 079 7.11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1

992, 374 941, 668 5.38

资产质量指标(% ) 变动 +/(-)

不良贷款率 0.99 0.99 -

拨备覆盖率 265.20 271.29 (6.09)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变动(% )

营业收入 251, 401 227, 005 10.75

利息净收入 187, 660 169, 692 10.5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5, 524 49, 243 12.7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19, 711 106, 283 12.6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19, 209 105, 846 12.62

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48 0.43 1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 731 340, 942 (77.49)

盈利能力指标(% ) 变动 +/(-)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1.66 1.65 0.01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0 24.56 (0.66)

净利差 2.54 2.53 0.01

净利息收益率 2.71 2.71 -

1.�比较期数据为重述后数据，相关情况请参见本半年度报告摘要 4.1节。

2.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804, 043（2013 年 6 月 30 日的 A 股和 H 股在册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汇金公司 国家

57.03 142, 590, 494, 651（H 股） 无 无

0.23 568, 586, 125（A 股） 无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1

境外法人 28.24 70, 599, 517, 306（H 股） 无 未知

淡马锡

1

境外法人 7.15 17, 878, 670, 050（H 股） 无 无

国家电网

1、2

国有法人 1.14 2, 851, 817, 730（H 股） 无 无

宝钢集团 国有法人

0.80 2, 000, 000, 000（H 股） 无 无

0.13 318, 860, 498（A 股） 无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2, 143, 438, 329（A 股） 无 无

美国银行 境外法人 0.80 2, 000, 000, 000（H 股） 无 无

长江电力

1

国有法人 0.41 1, 015, 613, 000（H 股） 无 无

益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34 856, 000, 000（H 股） 无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高利率保单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591, 906, 825（A 股） 无 无

1.2012年 5 月 4日，淡马锡向港交所进行了权益申报，披露持有本行 H�股权益共 17,878,670,050�股。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国家电网、长江电力分别持有本行 H 股 2,851,817,730 股、1,015,613,000 股，代理于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除去淡马锡、国家电网、长江电力持有的股份，代理于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其余 H 股为 70,599,517,306 股。

2.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国家电网通过所属全资子公司持有本行 H 股股份情况如下：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812,035,000 股,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315,282,730 股，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374,500,

000 股，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0 股。

3.上述部分股东属于同一管理人管理。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利润表项目分析

2013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1,551.8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4%，净利润 1,199.6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5%。本集团盈利水平同比实现稳步增长，主要得益于：(1)生息资产规模适度增长，加

强定价管理，带动利息净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79.68 亿元，增幅 10.59%；(2)积极开展服务与产品创新，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稳步增长，较上年同期增加 62.81 亿元，增幅 12.76%；(3)经营费用控制在合理水平，

成本收入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0.65 个百分点至 24.62%。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利润表项目构成及变动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变动(% )

利息净收入 187, 660 169, 692 10.59

非利息净收入 63, 741 57, 313 11.22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5, 524 49, 243 12.76

营业收入 251, 401 227, 005 10.7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 780) (14, 975) 5.38

业务及管理费 (60, 879) (56, 693) 7.38

资产减值损失 (16, 054) (14, 738) 8.93

其他业务成本 (4, 165) (2, 681) 55.35

营业利润 154, 523 137, 918 12.04

营业外收支净额 666 594 12.12

利润总额 155, 189 138, 512 12.04

所得税费用 (35, 225) (32, 018) 10.02

净利润 119, 964 106, 494 12.65

其他综合收益 (2, 038) 5, 275 (138.64)

综合收益总额 117, 926 111, 769 5.51

利息净收入

2013 年上半年， 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 1,876.6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79.68 亿元， 增幅为

10.59%；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74.65%。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平均余额、 相关利息收入或利息支出以及平均收益率

或平均成本率的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

支出

年化平均收益率 /

成本率(% )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

支出

年化平均收益率 /

成本率(% )

资产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7, 841, 914 227, 120 5.84 6, 789, 430 214, 965 6.37

债券投资 2, 856, 667 51, 850 3.66 2, 772, 660 48, 966 3.55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 392, 241 18, 413 1.55 2, 310, 510 17, 107 1.49

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金 695, 709 12, 375 3.59 558, 594 10, 663 3.8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76, 642 3, 589 4.10 170, 819 3, 732 4.39

总生息资产 13, 963, 173 313, 347 4.52 12, 602, 013 295, 433 4.71

总减值准备 (217, 705) (186, 355)

非生息资产 427, 384 321, 416

资产总额 14, 172, 852 313, 347 12, 737, 074 295, 433

负债

客户存款 11, 537, 567 109, 018 1.91 10, 239, 371 103, 580 2.0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和

拆入资金

892, 167 10, 632 2.40 1, 118, 767 17, 819 3.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30, 487 575 3.80 40, 297 925 4.61

已发行债务证券 283, 301 4, 958 3.53 195, 047 3, 399 3.50

其他计息负债 33, 705 504 3.01 2, 663 18 1.38

总计息负债 12, 777, 227 125, 687 1.98 11, 596, 145 125, 741 2.18

非计息负债 382, 652 268, 563

负债总额 13, 159, 879 125, 687 11, 864, 708 125, 741

利息净收入 187, 660 169, 692

净利差 2.54 2.53

净利息收益率 2.71 2.7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变动(% )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6, 995 50, 525 12.81

顾问和咨询费 13, 035 10, 475 24.44

银行卡手续费 11, 947 9, 132 30.83

结算与清算手续费 6, 514 6, 175 5.49

代理业务手续费 6, 509 7, 282 (10.62)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 5, 300 4, 562 16.18

理财产品业务收入 5, 189 5, 618 (7.64)

电子银行业务收入 2, 807 2, 251 24.70

信用承诺手续费 1, 518 1, 467 3.48

担保手续费 1, 009 1, 095 (7.85)

其他 3, 167 2, 468 28.3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 471) (1, 282) 14.7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5, 524 49, 243 12.76

2013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55.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2.81 亿元，增幅

为 12.76%；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 0.40 个百分点至 22.09%。

顾问和咨询费收入 130.35 亿元， 增幅为 24.44%， 主要是传统优势产品审价咨询业务保持平稳增

长，并购、重组、项目融资等新型财务顾问业务较快增长。

银行卡手续费收入 119.47 亿元，增幅 30.83%。 其中，信用卡收入在分期业务的带动下，增速超过

50%；银行卡 ATM收单收入也保持双位数增长。

结算与清算手续费收入 65.14亿元，增速 5.49%。其中，保持传统结算业务的稳步发展；重点发展的

单位信用证、单位结算卡等新型结算产品增长良好。

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 65.09 亿元，降幅 10.62%，主要是受代理信托业务收入下降影响；房改金融等

代理业务增长良好。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收入 53.00 亿元，增幅 16.18%。 其中，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股

权投资基金等托管业务稳步增长。

理财产品业务收入 51.89 亿元，降幅 7.64%，主要是采取审慎、稳健、合规的经营策略，新配置的基

础资产风险较低、期限较短，使得资产价格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同时，为了保持市场优势，满足投资者

需求，维持较好的产品投资收益率。

电子银行业务收入 28.07亿元，增幅 24.70%，主要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短信金融服务等电子银

行渠道客户快速增长，交易规模稳步扩大。

下一步，本集团将继续着力于产品创新和优化，并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拓展相关业务的客户和渠

道基础，推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持续健康增长。

业务及管理费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员工成本 35, 985 33, 982

物业及设备支出 12, 082 10, 657

其他 12, 812 12, 054

业务及管理费总额 60, 879 56, 693

成本收入比 24.62% 25.27%

资产减值损失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客户贷款和垫款 16, 067 14, 726

投资 (652) 17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120) (253)

持有至到期投资 598 55

应收款项债券投资 (130) 370

其他 639 (160)

资产减值损失总额 16, 054 14, 738

所得税费用

2013 年上半年，所得税费用 352.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2.07亿元。 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22.70%，

低于 25%的法定税率，主要是由于持有的中国国债利息收入按税法规定为免税收益。

3.2�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资产

下表列出于所示日期本集团资产总额及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8, 095, 052 7, 512, 312

贷款损失准备 (212, 981) (202, 433)

客户贷款和垫款净额 7, 882, 071 53.05 7, 309, 879 52.31

投资

1

2, 909, 560 19.58 2, 866, 648 20.52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 536, 161 17.07 2, 458, 069 17.59

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金 865, 399 5.82 715, 551 5.1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35, 442 2.26 316, 685 2.27

应收利息 78, 835 0.53 68, 264 0.49

其他资产

2

251, 746 1.69 237, 732 1.70

资产总额 14, 859, 214 100.00 13, 972, 828 100.00

1.�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及应收款项债券投资。

2.�包括贵金属、衍生金融资产、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递延所得税

资产及其他资产。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本集团资产总额 148,592.14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8,863.86 亿元， 增幅为

6.34%，主要是由于客户贷款和垫款、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金等增长。 其中，本集团积极支持实体经

济、民生需求等领域发展，客户贷款和垫款净额占资产总额的 53.05%，较上年末上升 0.74�个百分点；随

着保本型理财产品增长， 相应资金运用增加， 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金占比上升 0.70 个百分点至

5.82%；根据市场资金状况调整债券投资运用额度，投资占比下降 0.94 个百分点至 19.58%；现金及存放

中央银行款项占比下降 0.52个百分点至 17.07%。

客户贷款和垫款

下表列出于所示日期本集团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及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公司类贷款和垫款 5, 129, 986 63.37 4, 963, 050 66.07

短期贷款 1, 758, 655 21.72 1, 725, 607 22.97

中长期贷款 3, 371, 331 41.65 3, 237, 443 43.10

个人贷款和垫款 2, 234, 622 27.61 2, 017, 826 26.86

个人住房贷款 1, 699, 928 21.00 1, 528, 757 20.35

信用卡贷款 218, 431 2.70 177, 936 2.37

个人消费贷款 77, 580 0.96 80, 556 1.07

个人助业贷款 95, 489 1.18 101, 776 1.36

其他贷款

1

143, 194 1.77 128, 801 1.71

票据贴现 154, 575 1.91 137, 558 1.83

海外和子公司 575, 869 7.11 393, 878 5.24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8, 095, 052 100.00 7, 512, 312 100.00

1.包括个人商业用房抵押贷款、个人住房最高额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等。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80,950.52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827.40 亿元，

增幅为 7.76%。

本行境内公司类贷款和垫款 51,299.86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669.36 亿元，增幅为 3.36%，主要投向

基础设施、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等领域。 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330.48 亿元，增幅 1.92%；中长期贷款增加

1,338.88 亿元，增幅 4.14%。

本行境内个人贷款和垫款 22,346.2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167.96 亿元，增幅为 10.74%。其中，个人

住房贷款增加 1,711.71亿元，增幅 11.20%，重点支持居民自住房需求；信用卡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较上年末增加 404.95 亿元，增幅 22.76%；个人消费贷款及个人助业贷款贷款余额有所下降，主要是加

强贷款用途管理和风险控制所致。

票据贴现 1,545.75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70.17 亿元，增幅为 12.37%，主要用于满足重点优质客户

短期融资需求。

海外和子公司客户贷款和垫款 5,758.6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819.91亿元，增幅为 46.20%，主要是

香港等地区贷款增加较多所致。

按五级分类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

下表列出于所示日期本集团贷款按五级分类的分布情况。 在贷款五级分类制度下，不良贷款包括

划分为次级、可疑及损失的贷款。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正常 7, 811, 176 96.50 7, 233, 287 96.29

关注 203, 566 2.51 204, 407 2.72

次级 31, 169 0.38 32, 745 0.43

可疑 40, 927 0.51 33, 713 0.45

损失 8, 214 0.10 8, 160 0.11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8, 095, 052 100.00 7, 512, 312 100.00

不良贷款额 80, 310 74, 618

不良贷款率 0.99 0.99

2013 年上半年，本集团继续深入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全面强化贷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化解，加快

不良贷款处置，信贷资产质量继续保持稳定。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不良贷款余额 803.10 亿元，较上年

末增加 56.92亿元；不良贷款率 0.99%，与上年末持平；关注类贷款占比 2.51%，较上年末下降 0.21 个百

分点。

负债

下表列出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及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客户存款 12, 149, 438 87.67 11, 343, 079 87.1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和拆入资金

888, 140 6.41 1, 097, 743 8.4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1, 177 0.01 2, 360 0.02

已发行债务证券 315, 950 2.28 262, 991 2.02

其他负债

1

503, 998 3.63 317, 110 2.43

负债总额 13, 858, 703 100.00 13, 023, 283 100.00

1. 包括向中央银行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预

计负债、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他负债。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负债总额 138,587.03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354.20 亿元，增幅 6.41%。

其中，客户存款为本集团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占负债总额的 87.67%，较上年末上升 0.57�个百分点；

合理控制同业存款规模，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和拆入资金占比下降 2.02�个百分点至 6.41%；

海外分行和建行亚洲发行存款证增加，已发行债务证券占比上升 0.26�个百分点至 2.28%。

客户存款

下表列出所示日期本集团按产品类型划分的客户存款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公司存款 6, 348, 152 52.25 6, 073, 726 53.55

活期存款 3, 786, 413 31.16 3, 714, 628 32.75

定期存款 2, 561, 739 21.09 2, 359, 098 20.80

个人存款 5, 593, 048 46.04 5, 077, 930 44.77

活期存款 2, 306, 903 18.99 2, 092, 791 18.45

定期存款 3, 286, 145 27.05 2, 985, 139 26.32

海外和子公司 208, 238 1.71 191, 423 1.68

客户存款总额 12, 149, 438 100.00 11, 343, 079 100.00

股东权益

下表列出所示日期本集团股东权益总额及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股本 250, 011 250, 011

资本公积 135, 353 135, 217

投资重估储备 1, 722 3, 023

盈余公积 86, 718 86, 718

一般风险准备 152, 338 80, 483

未分配利润 371, 887 391, 034

外币报表折算差价 (5, 655) (4, 818)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992, 374 941, 668

少数股东权益 8, 137 7, 877

股东权益总额 1, 000, 511 949, 545

3.3�经营分部情况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各主要业务分部的利润总额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公司银行业务 74, 798 48.20 70, 610 50.98

个人银行业务 39, 617 25.53 26, 022 18.79

资金业务 38, 621 24.88 39, 044 28.19

其他业务 2, 153 1.39 2, 836 2.04

利润总额 155, 189 100.00 138, 512 100.00

下表列出本集团按地区分部划分的利润总额分布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长江三角洲 19, 392 12.50 20, 793 15.01

珠江三角洲 22, 214 14.31 18, 387 13.28

环渤海地区 24, 629 15.87 20, 324 14.67

中部地区 23, 699 15.27 18, 426 13.30

西部地区 25, 489 16.42 20, 977 15.15

东北地区 8, 077 5.21 7, 329 5.29

总行 30, 383 19.58 31, 437 22.70

海外 1, 306 0.84 839 0.60

利润总额 155, 189 100.00 138, 512 100.00

3.4�资本充足率分析

根据监管要求，商业银行须同时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管理办法》计量和披露资本充足率。

下表列出本集团以及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本集团 本行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66% 10.4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66% 10.46%

资本充足率 13.34% 13.18%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量的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 11.37% 11.27%

资本充足率 14.18% 13.94%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资本充足率，将操作风险纳入了资本充足率计量范

围，资本定义、表内外资产风险权重、表外资产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等规则亦有调整，规则的变化对资本

充足率有一定影响。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本集团按照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计量的资本充足率为

13.34%，较 2013 年一季度末下降 0.29 个百分点，主要是在二季度实施 2012年度分红派息方案所致。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除以下项目之外，201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编制上年度财务报告时采用的会

计政策一致。

本集团于 2013 年 1月 1日起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职工薪酬》(修订)，基于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的原则，本集团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对于上述事

项也采用一致的会计处理，主要影响如下：不再使用区间法对“精算利得或损失” 予以递延，并将其更

名为“重新计量” ，于其发生的期间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追溯调整“资本公积”和“应付职工薪酬” 的期

初比较数字，计人民币 0.64亿元。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本报告期内新增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主要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迪拜)有限公司和山东招远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等。

4.4董事会、监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8

月

23

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3 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2名，任志刚董

事委托黄启民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业绩公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请参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内容。

二、关于聘用 201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建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为本行及境内子公司 2014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聘用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及境外子公司 2014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3,200 万元（含内控审计费用）。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发行不超过 220 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3 年 6 月 6 日，本行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底前新增发行不超过 600�亿元

人民币等值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届时根据相关部门颁布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审批

要求，决定并办理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发行的其他条款和具体事宜，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行登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22 日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在前述 600 亿

元人民币等值的总体发行额度内，董事会作出如下批准和授权：

1.�董事会批准本行在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及相关境内外

审批机构批准的条件下，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在境内外发行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

（1）发行总额：不超过 220 亿元人民币等值；

（2）工具类型：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

（3）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

（4）期限：不少于 5 年期；

（5）发行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6）损失吸收方式：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

（7）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充实本行二级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

（8）决议有效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发行本次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之日起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止。

2.�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部门的审批要求确定上述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

行的其他条款和具体方案，签署有关文件，办理向有关境内外监管部门报批等所有发行相关事宜和债

券存续期相关后续事项及在触发事件发生时按照约定进行减记等。

四、关于提名张燕玲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张燕玲女士的薪酬将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分配暂行办法》确定。 在

每年年终后，由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拟订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张燕玲女士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1。

除简历所披露内容之外，张燕玲女士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没有

其它关系；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何本行股份权益；

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

的资料，没有且过去亦未曾参与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的事项；在过去三年中未在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亦未在本集团成员中

担任其它职务，没有其它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宜。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张燕玲女士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

监会核准，任职至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五、关于提名郭衍鹏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郭衍鹏先生的薪酬将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分配暂行办法》确定。 在

每年年终后，由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拟订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郭衍鹏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2。

除简历所披露内容之外，郭衍鹏先生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没有

其它关系；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何本行股份权益；

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

的资料，没有且过去亦未曾参与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的事项；在过去三年中未在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亦未在本集团成员中

担任其它职务，没有其它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宜。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郭衍鹏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

监会核准，任职至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六、关于庞秀生先生兼任本行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庞秀生先生兼任本行首席财务官。

庞秀生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3。

七、关于曾俭华先生改任本行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曾俭华先生改任本行首席风险官，不再担任本行首席财务官。 黄志凌先生不再担任本行首席风险

官。

曾俭华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4。

八、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最新要求，本行制定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多元化政策》。

九、关于提请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决议于 2013 年 10 月 24日（星期四）召开本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行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8

月

23

日

附件 1：张燕玲女士简历

附件 2：郭衍鹏先生简历

附件 3：庞秀生先生简历

附件 4：曾俭华先生简历

附件

1

：

张燕玲女士简历

张燕玲女士，62 岁，2002 年 3 月至 2010 年 7 月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3 月

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1997 年 4 月至 2002 年 8 月先后担任、兼任中国银行营业部总经理、米兰分行

总经理及法律事务部总经理；2002 年 6 月至 2011 年 12 月担任中银香港（控股）非执行董事；2003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担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董事长；2007年 11月至 2010 年 9 月兼任中国银行（英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12月至 2011 年 12 月担任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 年 7 月至

2013 年 4月担任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副主席。 张燕玲女士 2012年 7月起担任国际商会执行董事，2011

年起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票据法研究中心主任，2013 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 张燕玲女士 197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英语系，1999 年获武汉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附件

2

：

郭衍鹏先生简历

郭衍鹏先生，51岁，2009 年 10 月至今担任财政部副司长；2005 年 12月至 2009 年 10 月担任财政部

机关工会主席；1998 年 9 月至 2005 年 12 月先后担任财政部机关组织部副部长、 部长；1995 年 5 月至

1998 年 9 月先后担任财政部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 郭衍鹏先生 1997 年 12 月取得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涉外经济专业本科学历。

附件

3

：

庞秀生先生简历

庞秀生先生，55 岁，2010 年 2月起担任本行副行长。 庞先生自 2006 年 4月至 2011年 3 月任本行首

席财务官； 自 2006 年 3 月至 2006 年 4月任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本行重组改制办公室主任；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2003

年 4月至 2003 年 6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负责人；1995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历任中国建设银

行资金计划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庞先生是高级经济师，并是中国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专业研究生班毕业。

附件

4

：

曾俭华先生简历

曾俭华先生，55 岁，2011年 3 月起担任本行首席财务官。曾先生自 2007�年 9 月至 2011年 3 月任本

行广东省分行行长；2007年 7月至 2007年 9 月任本行广东省分行主要负责人；2004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本行深圳市分行行长；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

1996 年 2月至 2003 年 7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曾先生是高级经济师，2005 年湖南大学

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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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２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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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以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数

量以及确认获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２

、 授予数量： 本次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为

１３０

万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０．３０％

。

３

、授予价格：

４．６４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索菲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股票。

５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说明：

依照公司《激励计划》第七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解锁需同时满足

５

项条件，其中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对于预留部分，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的两个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进行考

核，激励对象申请股票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为：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

２０１２

年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度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４４％

；

且

２０１４

年度销售净利率不低于

１２％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第二次解锁

以

２０１２

年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度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７３％

；

且

２０１５

年度销售净利率不低于

１２％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其余解锁条件请见《激励计划》。

６

、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说明：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

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两期解锁，解锁时间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至相应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至相应的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５０％

７

、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实际认购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

杨俊魁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索菲亚研究院副

院长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７％

吴 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索菲亚研究院副

院长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７％

黄毅杰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结算中心副总经

理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７％

吕先红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

理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７％

杨 波 广州索菲亚家具制品有限公司采购总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２％

合计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０．３０％

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出具了信会师粤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５３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

情况，认为：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

索菲亚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数量以及确

认获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的规定，贵公司计划向新聘任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３０

万股，授予价格为每股

４．６４

元。 贵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

５

位激励对象

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合共

１３０

万股。 根据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杨俊魁、吴昊等

５

人一次缴足，均

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杨俊魁、吴昊等

５

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杨俊魁、吴昊等

５

人以货币

出资共

６

，

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资本公积

４

，

７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股本

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验，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５２６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止，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４４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

或非流动股

）

３３１，７２０，０００ ７５．４４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０２０，０００ ７５．５１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９ 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４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５８ 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４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１，７２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２０，０００ ２．９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６ 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４９

三总股本

４３９，７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４４１，０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１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

，

３０２

万股中，非高管员工合共获授限制性股票

１

，

０６２

万股，占

变更后公司总股本

４４

，

１０２

万股的

２．４１％

。 故本次授予后， 公司股权分布仍然具备上市条

件。

（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以及《减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刘小能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

万股。 因公司需待减资公告异议期满后再进行上述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故未将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反映在上表

中。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４４

，

１０２

万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９２７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３

，

９７２

万股增加至

４４

，

１０２

万股，导致公

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分别为江淦钧先生和柯建

生先生，每人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３

，

９７２

万股的

２７．２９％

；合并持

股持公司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３

，

９７２

万股的

５４．５８％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仍为江淦钧先生和柯建生

先生，每人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４

，

１０２

万股的

２７．２１％

；合并持股

持公司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４

，

１０２

万股的

５４．４２％

。 本次授予没有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７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超过人民币

４８００

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和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

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工银

理财共赢

３

号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８

期

Ｃ

款”，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１

、产品名称：工银理财共赢

３

号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８

期

Ｃ

款

２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产品投资方向：本产品拟投资

０％

—

８０％

的高流动性资产，

２０％

—

１００％

的债权类资产，收益部分

与持有产品时间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４

、产品年化收益率：最高

４．６０％／

年

５

、产品收益起算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６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７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

时顺延。

８

、支付方式：在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指

定账户。

９

、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１０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揭示

１

、政策风险：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遇到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影响产品的发行、投资和兑付

等，可能影响产品的投资运作和到期收益，甚至本金损失。

２

、信用风险：

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涉及的融资人和债券发行人信用违约，公司将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损失

的风险。

３

、市场风险：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变化会造成产品投资的资产价格发生波动，从而影响产品的收益，

公司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４

、兑付延期风险：

如因产品投资的资产无法及时变现等原因造成不能按时支付本金和收益，

公司面临产品期限延期、调整等风险。

５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须公司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公

司将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风险应对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内审部门应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上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

查；

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４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和损益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为

２０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７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３

亿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

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发行的“金钥匙·

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９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１

、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９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３

、理财产品投资标的：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

等，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回购、高等级信用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现金、存款，投资比例约

１０－９０％

；货币市场工具、投资类信托计划、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及其他固定收

益类投资工具，投资比例约

１０－９０％

，收益部分与持有产品时间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４

、产品年化收益率：最高

４．２０％／

年

５

、产品收益起算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６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７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

时顺延。

８

、支付方式：在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

指定账户。

９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揭示

１．

认购风险：

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情

况，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公司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理财产品。

２．

政策风险：

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法律法规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

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理财产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

失。

３．

市场风险：

本理财产品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

４．

流动性风险：

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可能导致公司需要资金时不能按需变现。

５．

募集失败风险：

产品认购结束后，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协议》约定的情况确定本理财产

品是否起息。 如不能起息，公司的本金将于通告募集失败后

３

个银行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６．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

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或在投资期限内根据《协议》约定的提前

终止本理财产品。

７．

不可抗力风险：

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本理财产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

金清算延误等。

三、风险应对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一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

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４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和损益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４７９００

万

元（含本次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已到期金额为

２７１００

万元，累计收益

９２０６５２．０６

元。 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六、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海宁市支行理财产品说明书和认购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